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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校為增進投資收益及安全，評估校務基金使用效率，促進校務基金有效

管理，並加強本校財務規劃作業，依本校校務基金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

第三十七條規定，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校應於校務基金管理委員會下設置「投資管理小組」處理投資相關事務。 

三、投資管理小組成員 3至 5人，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，校務基金管理委員會

執行長為當然委員，其餘成員由校長遴選校務基金管理委員會委員或財經

專家學者組成。 

四、投資管理小組職責如下： 

（一）擬訂年度投資規劃。 

（二）執行各項投資評量與決策。 

（三）定期將投資效益報告校務基金管理委員會。 

五、投資管理小組每年至少召開會議一次，會務由出納組組長主辦。 

六、為確保學校資金安全及有效運用，本校投資項目以存放於銀行定期存款為

原則。定期存款以外之投資項目，應由投資管理小組擬訂投資計畫，包含

市場評估、投資組合及發生短絀之填補等機制，建議案並應作成紀錄，提

請校務基金管理委員會通過後方得辦理。 

七、本校投資所得之收益全數納入校務基金，由學校統籌運用。 

八、本要點經校務基金管理委員會通過後發布實施。 

 

 

 

 


